
上城区河翠云筑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试点配售受理公告

上城区河翠云筑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试点配售受理工作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源情况

本次供应的房源为上城区河翠云筑项目，推出房源套数359套，项目受理须知、基本情况

及房源情况、一房一价表详见文末附件。



项目效果图

项目开发建设单位为杭州地铁开发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出让。该项目销售基准价为

28405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购房家庭可自主选择产权份额比例：经杭州市分类认

定的ABCDEF类人才购房家庭可选择30%-80%（按每5%一档递增），上城区区级人才

购房家庭可选择50%-80%（按每5%一档递增）。项目代持机构为杭州市安居集团有限

公司。项目实行毛坯交付。开发建设单位提供装修套餐服务，人才购房家庭可自主选择

是否委托开发建设单位进行装修，装修方案由开发建设单位提供。

二、申请时间及方式



线上购房申请登记时间

2023年3月16日9时至2023年3月19日17时

在以上申请登记时间内已提交资料审核，但因资料不符或缺失等原因未通过资格审核

的，允许该部分申请人在2023年3月22日17时前重新提交资料审核。

线上购房申请登记二维码

三、申请条件



申请河翠云筑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项目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主申请人须为经杭州市分类认定的ABCDEF类人才或上城区区级人才（详见文末附件

内的受理须知）。

主申请人具有杭州市户籍或持有杭州市范围的《浙江省居住证》或《浙江省引进人

才居住证》（港澳台居民需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外籍人才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

住证》）。

主申请人在上城区范围内市、区用人单位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交

社保或个人所得税；主申请人社保参保单位应与人才认定单位、申请表中填写及盖

章的工作单位一致。

购房家庭在杭州市区（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临平

区、钱塘区、富阳区、临安区，下同）无房。

购房家庭指：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以单身或一对夫妻（含未成年子女）作为一户购房

家庭。一户购房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房产核定范围指：购房家庭在杭州市区已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产、购房合同已经网签备

案的房产、承租的公有住房（福利分房）、已签订征收（拆迁）安置协议未进行不动产

登记的房产，以及批地建房情况等。

四、 户型配售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结合人才层次进行户型配售。经杭州市分类认定的ABCDEF类人

才可选购河翠云筑项目任意户型。上城区区级人才可选购该项目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

户型。

五、申请、审核、摇号、选房流程

提出申请

人才购房家庭如实填写《上城区河翠云筑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表》(详见文末附件，

请自行下载打印），经人才所在单位盖章确认后，通过线上登记报名平台提交该申请表及

相关材料，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授权审核部门利

用共享数据进行核查。

企业初核



开发建设单位对人才购房家庭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核，核对相关信息，核查申请材料

的准确性、完整性等。

资格复核

上城区住建局对开发建设单位初审汇总后提交的材料进行复核并公示。经复核公示后，

开发建设单位在线上登记系统中出具电子回执作为登记凭证。

公证摇号

开发建设单位发布摇号选房公告，委托公证处进行公证摇号，按照人才类别先市级后区

级依次确定顺序号。其中，市级A类人才免摇号，市级BCDEF类人才分类别进行摇号，

按照人才类别从高到低依次确定顺序号；区级人才不区分人才类别进行摇号，确定顺序

号。

组织选房

开发建设单位委托公证处，组织人才购房家庭按选房顺序号公证选房。

合同签订

人才购房家庭选定房源后，根据选择的产权份额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意向合同并支付首

付款，签订《杭州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买卖合同》，与代持机构签订《杭州市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使用管理协议》。逾期未签订买卖合同，视作选房后放弃购

房。签订合同前，若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户籍、住房、婚姻等情况发生变化的，应主动向

上城区住建局如实申报，经系统核查该保障家庭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取消其保障资

格，不得再签订买卖合同。

承租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家庭购买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应当在签订买卖合

同前腾退原承租的房源；享受公租房租赁补贴、高层次人才租赁补贴、新引进应届大学

生租房补贴的家庭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自签订买卖合同次月起停止发放上述补

贴。



六、退出机制

增购及上市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购房家庭取得不动产权证满5年的，可向代持机构申请一次性增购

政府份额，增购后住房性质转为商品住房, 仍视作享受过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保障。增购政

府份额后次年，可将其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通过买卖、赠与等方式上市交易。市发改

部门会同市财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等部门对增购价格进行市场评估，每年公布一

次。

回购管理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购房家庭因故需退出保障的，可向代持机构提出回购其份额的申

请，由代持机构进行回购。取得不动产权证未满5年的，回购价款为原销售价款加上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如届时市场价格低于上述价格的，以回购

时点的市场价格回购；满5年的，回购价格参照回购时点的增购价格执行。

七、购买商品住房摇号政策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购房家庭报名参加新建商品住房购房摇号，可按规定享受商品住

房优先摇号政策，即在购房家庭取得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完全产权前，该套保障住房

在购房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不计入家庭住房套数。但在商品住房合同网签前，须

承诺退出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保障。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交付使用前的，应与开发

建设单位解除合同退回住房；交付使用后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应与开发建设单位解除

合同，已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应申请代持机构回购住房并签订回购协议。

八、物业服务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物业服务标准按照普通住宅小区的甲级服务标准执行。

河翠云筑项目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为：物业费标准为2.75元每平方米每月，公摊能耗

费标准为0.5元每平方米每月，车位管理费标准为100元每个每月。

九、车位管理

河翠云筑项目车位单独租售，具体价格以开发建设单位公布为准。



十、其他政策

不动产登记

人才购房家庭应按规定办理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

预告登记证明和不动产权证上记载不动产权利人，附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购

房家庭份额、政府份额、限制交易年限等内容。

使用责任

河翠云筑项目交付使用后，人才购房家庭应当按照《杭州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

使用管理协议》约定使用房屋，并承担整套住房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物业管理服务费

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全部管理责任和义务，全额缴纳所购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违规责任

人才购房家庭采取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等手段违规取得申购资格的，上城区住建局应取

消其资格，按照以下规定处理，并禁止其在10年内再次申请本市各类保障性住房：

已签订购房合同未交付房源的，由开发建设单位与其解除购房合同；

已交付房源的，由上城区住建局通知其限期腾退，由开发建设单位与其解除购房合

同；逾期未腾退的，责令其按违规行为发现时政府份额的增购价格增购政府份额

（未公布增购价格的，按同地段商品住房市场评估价执行），并就已购份额按上述

价格补缴差价款。

失信惩戒



人才购房家庭存在弄虚作假情形的，相关失信主体的失信信息记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人才购房家庭被责令增购政府份额的，所购房源需在购房家庭取得原不动产权证满

15年后，方可通过买卖、赠与等方式上市交易。

十一、咨询方式（工作日9:00-17:00）

房源咨询

杭州地铁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九堡街道六号大街河翠云筑

联系电话：

0571-87799767

18057171689

18057173689

人才资格咨询

0571-86509681

0571-87253077

申购业务咨询

0571-86882677

0571-86882672



附  件

附件1 配售受理须知

附件2 申请表

附件3 项目基本情况和房源情况

附件4 一房一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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